
第十九章 租赁

综述：考情分析

一、各年考点分值及题型（7 分）

二、教材主要变化

没有实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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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1：租赁的识别

（一）租赁的定义

租赁，是指在一定期间内，出租人将资产的使用权让与承租人以获取对价的合同。

（二）租赁的判定



1.基本原则

在合同开始日，企业应当评估合同是否为租赁或者包含租赁。如果合同一方让渡了在一定期间内控制

一项或多项已识别资产使用的权利以换取对价，则该合同为租赁或者包含租赁。

2.满足条件

一项合同要被分类为租赁，必须要满足三要素：

（1）存在一定期间；

（2）存在已识别资产；

（3）资产供应方向客户转移对已识别资产使用权的控制。

3.已识别资产

（1）对资产的指定

已识别资产通常由合同明确指定，也可以在资产可供客户使用时隐性指定。

（2）物理可区分

如果资产的部分产能在物理上可区分（例如，建筑物的一层），则该部分产能属于已识别资产。如果

资产的某部分产能与其他部分在物理上不可区分（例如，光缆的部分容量），则该部分不属于已识别

资产，除非其实质上代表该资产的全部产能，从而使客户获得因使用该资产所产生的几乎全部经济利

益的权利。

（3）实质性替换权

①基本原则

即使合同已对资产进行指定，如果资产供应方在整个使用期间拥有对该资产的实质性替换权，则该资

产不属于已识别资产。

如果资产供应方在整个使用期间均能自由替换合同资产，那么实际上，合同只规定了满足客户需求的

一类资产，而不是被唯一识别出的一项或几项资产。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合同资产并未和资产

供应方的同类其他资产明确区分开来，并未被识别出来。

②判断条件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时，表明资产供应方拥有资产的实质性替换权：（能力+有利）

A.资产供应方拥有在整个使用期间替换资产的实际能力。例如，客户无法阻止供应方替换资产，且用

于替换的资产对于资产供应方而言易于获得或者可以在合理期间内取得。

B.资产供应方通过行使替换资产的权利将获得经济利益。即，替换资产的预期经济利益将超过替换资

产所需成本。

注意：

A.如果合同仅赋予资产供应方在特定日期或者特定事件发生日或之后拥有替换资产的权利或义务，考

虑到资产供应方没有在整个使用期间替换资产的实际能力，资产供应方的替换权不具有实质性。



B.企业难以确定资产供应方是否拥有实质性替换权的，应视为资产供应方没有对该资产的实质性替换

权。

4.客户是否控制已识别资产使用权的判断

为确定合同是否让渡了一定期间内控制已识别资产使用的权利，企业应当评估合同中的客户是否有权

获得在使用期间因使用已识别资产所产生的几乎全部经济利益，并有权在该使用期间主导已识别资产

的使用。

（1）客户是否有权获得因使用资产所产生的几乎全部经济利益（4个方面）

①期间：为了控制已识别资产的使用，客户应当有权获得整个使用期间使用该资产所产生的几乎全部

经济利益（例如，在整个使用期间独家使用该资产）。

②范围：在评估客户是否有权获得因使用已识别资产所产生的几乎全部经济利益时，企业应当在约定

的客户权力范围内考虑其所产生的经济利益。（特定的区域内或里程范围内使用汽车）

③方式：客户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直接或间接获得使用资产所产生的经济利益，例如，通过使用、持有

或转租资产。

④经济利益体现形式

使用资产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包括资产的主要产出和副产品（包括来源于这些项目的潜在现金流量）以

及通过与第三方之间的商业交易实现的其他经济利益。

提示：

如果合同规定客户应向资产供应方或另一方支付因使用资产所产生的部分现金流量作为对价，该现金

流量仍应视为客户因使用资产而获得的经济利益的一部分。（如按收入的一定比例作为对价）

（2）客户是否有权主导资产的使用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视为客户有权主导对已识别资产在整个使用期间的使用：

①客户有权在整个使用期间主导已识别资产的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

A.如果客户有权在整个使用期间在合同界定的使用权范围内改变资产的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则视为

客户有权在该使用期间主导资产的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

B.在判断客户是否有权在整个期间主导已识别资产的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时，企业应当考虑在该使用

期间与改变资产的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最为相关的决策权。

解释：

相关决策权是指对使用资产所产生的经济利益产生影响的决策权。如变更资产的产出量、产出时间、

产出地点、是否产出及产出数量的权利。

②已识别资产的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在使用期间前已预先确定，并且客户有权在整个使用期间自行或

主导他人按照其确定的方式运营该资产，或者客户设计了已识别资产（或资产的特定方面）并在设计

时已预先确定了该资产在整个使用期间的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



A.在评估客户是否有权主导资产的使用时，除非资产（或资产的特定方面）由客户设计（具有专属

性），企业应当仅考虑在使用期间对资产使用做出决策的权利。

B.合同可能包含一些旨在保护资产供应方在已识别资产或其他资产中的权益、保护资产供应方的工作

人员，或者确保资产供应方不因客户使用租赁资产而违反法律法规的条款和条件。例如，合同可能规

定资产使用的最大工作量，限制客户使用资产的地点或时间，要求客户遵守特定的操作惯例，或者要

求客户在变更资产使用方式时通知资产供应方。

这些权利虽然对客户使用资产权利的范围做出了限定，但是其本身不足以否定客户拥有主导资产使用

的权利。

【计算分析】甲公司（客户）与乙公司（供应方）签订了购买某一新太阳能电厂 20 年生产的全部电力

的合同。合同明确指定了太阳能电厂，且乙公司没有替换权。太阳能电厂的产权归乙公司所有，乙公

司不能通过其他电厂向甲公司供电。太阳能电厂在建造之前由甲公司设计，甲公司聘请了太阳能专家

协助其确定太阳能电厂的选址和设备工程。乙公司负责按照甲公司的设计建造太阳能电厂，并负责电

厂的运行和维护。关于是否发电、发电时间和发电量无需再进行决策，该项资产在设计时已经预先确

定了这些决策。

解析：

本例中，合同明确指定了太阳能电厂，且乙公司无权替换，因此合同存在已识别资产。由于太阳能电

厂使用目的、使用方式等相关决策在太阳能电厂设计时已预先确定，因此，尽管太阳能电厂的运营由

乙公司负责，但是该电厂由甲公司设计这一事实赋予了甲公司主导电厂使用的权利，甲公司在整个 20

年使用期有权主导太阳能电厂的使用。

假设电厂由乙公司在合同签订前自行设计。

解析：

本例中，合同明确指定了电厂，且乙公司无权替换，因此合同存在已识别资产。电厂的使用目的和使

用方式，即是否发电、发电时间和发电量，在合同中已预先确定。甲公司在使用期间无权改变电厂的

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没有关于电厂使用的其他决策权（例如，甲公司不运营电厂），也未参与电厂

的设计，因此甲公司在使用期间无权主导电厂的使用。

【计算分析】甲公司（客户）与乙公司（供应方）签订了使用指定船只的 5年期合同。合同明确规定

了船只，且乙公司没有替换权。甲公司在整个 5年使用期决定运输的货物、船只是否航行以及航行的

时间和目的港，但需遵守合同规定的限制条件。这些限制条件是为了防止甲公司将船只驶入遭遇海盗

风险较高的水域或装载危险品。乙公司负责船只操作与维护、并负责船上货物的安全运输。合同期

间，甲公司不得雇佣其他人员操作船只或自行操作船只。

解析：

本例中，合同明确指定了船只，且乙公司无权替换，因此存在已识别资产。合同中关于船只可航行水



域和可运输货物的限制限定了甲公司使用船只的权利的范围，但目的仅是保护乙公司船只和人员安

全。因为甲公司在使用权范围内可以决定船只是否航行、航行的时间和地点以及所运输的货物，所以

甲公司在整个 5年使用期可以决定船只的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并有权改变这些决定。

尽管船只的操作和维护对于船只的有效使用必不可少，但乙公司在这些方面的决策并未赋予其主导船

只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的权利。相反，乙公司的决策取决于甲公司关于船只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的决

定。

因此，甲公司在整个 5 年使用期有权主导该船只的使用。


